
股票简称：道博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６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特

１

号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市清镇市红枫路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

５７

号（瓮福国际大厦）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

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三、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瓮福（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均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本公司拟向盘化集团、新星汉宜、瓮福集团发行股份分别购买持有的盘江民爆

５８．４９％

、

２０．５９％

、

７．３１％

股权，

并向新星汉宜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交易金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金额与配套资金金额之和）

２５％

的配

套资金，即不超过

２．１２

亿元。配套资金中的

１

亿元用于收购盘化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剩余

１３．６１％

股权，其余配套

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鉴于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最终发行股份购买盘江民爆股权的比例及募集配套资金额以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及证监会核准的数据为准。

按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本预案发行股份数量上限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星汉宜将直接持有

本公司约

３１．４２％

的股权，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小燕。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简要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道博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武汉道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交易事项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

Ａ

股发行价格均为人民币

７．７１

元

／

股。在本次新增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新增股份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新增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二）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数量

根据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盘江民爆

１００％

的股权的预估值为

７．３５

亿元。因此，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及发行

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

８

，

２３６．０６

万股。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不超过交易额的

２５％

，即不超过

２．１２

亿元，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

Ｘ／

交易金额

＝２５％

其中：

Ｘ

为募集的最大配套资金金额；交易金额为“

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金额”。

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发行股份数量将不超过

２

，

７４５．３５

万股。

综上，本次重组，本公司将合计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９８１．４１

万股股份，最终发行数量将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标

的资产最终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在本次新增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三）新增股份锁定期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星汉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盘

化集团及瓮福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的最终限售期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方案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中企华拟采取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

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

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后，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

求将与新星汉宜、盘化集团及瓮福集团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三、标的资产的预估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的

最终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并经贵

州省财政厅核准的评估值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７．３５

亿元，标

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０６

亿元，预估增值

２．２９

亿元，

预估增值率为

４５．２６％

。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７．３５

亿元，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１．２６

亿元， 本次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占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８３．３３％

。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属于《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还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的适用意见

－

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１２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七号借壳上市的标

准和条件》的规定，借壳上市在相关数据的计算上需执行累计首次原则，即按照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

起，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中累计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含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同时上市公司向收购

人购买资产的交易行为）， 占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累计首次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原则。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４

日，新星汉宜（原名“武汉洪山新星商贸有限公司”）与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尔网

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新星汉宜以现金

２

，

２００

万元收购赛尔网络持有的道博股份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社会法人

股，占道博股份总股本的

２１．０６％

，收购完成后，道博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变更为陈小燕。自

此次控制权变更后，本公司累计向新星汉宜购买的资产情况如下：

第一次资产购买。

２００６

年，本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了新星汉宜凤凰花园二、三期房地产项目，按照经

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和交易金额孰高计

１９

，

９８０

万元。

第二次资产购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本公司现金收购新星汉宜持有的恒裕矿业

８０％

的股权，按照账面资产总额

和交易金额孰高计

４

，

９２２．０８

万元。

第三次资产购买。本次重组，本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新星汉宜持有的盘江民爆

２０．５９％

的股权，按照账面资产

总额对应的股权比例乘积和交易金额（按预估值计算）孰高计

１５

，

１３０．２６

万元。

以上交易，本公司累计向新星汉宜购买

４０

，

０３２．３４

万元的资产，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

度（即

２００４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５９

，

２６７．４４

万元的

６７．５５％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借

壳上市标准，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在执行累计首次原则时， 历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应当以该次交易审计基准日时的资产总额确定。截

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正式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审计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依据标的资产审计基

准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对是否构成借壳上市再次进行测算并最终确定。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新星汉宜，根据《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召开首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后续召开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时，将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１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准；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盘化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新星汉宜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

（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如下：

１

、 新星汉宜、 盘化集团及瓮福集团根据其各自章程规定的内部权力机构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及相关议

案；

２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

３

、贵州省财政厅核准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

４

、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５

、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 且同意新星汉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义

务；

６

、本次交易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八、本公司股票的停复牌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市后，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新星汉宜的通知，新星汉宜拟讨论与本公司发展相关的重大

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刊登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经公司确认，新星汉宜讨论

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因本次重组涉及层面较广、程序较复杂，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所需时间较长，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了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股票延期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复

牌。

九、待补充披露的信息提示

本预案中涉及的标的资产的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请投资者到指定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浏览本预案的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意见。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一）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复杂性，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相关股东沟通工作、相关政府部门的

审批进度等均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受上述因素影响，在首次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本公司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则根据《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本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并重新确定相关价格。

（二）本次拟购买资产为盘江民爆

１００％

的股权，拟购买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但不排除整体经济下行及

民爆产品出厂指导价格的调整导致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本次交易存在因标的资产业绩大幅下滑而被交

易双方终止的风险。

（三）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本公司股票价格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未发

生异常波动。本次交易的内部信息知情人对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出具

了自查报告，经自查，发现新星汉宜监事胡明发在自查期间买卖

１００

股道博股份股票，但该人员为非内幕知情人

员，除此之外，未发现自查范围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但本次重组仍存在因可能涉嫌

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如下：

（一）新星汉宜、盘化集团及瓮福集团根据其各自章程规定的内部权力机构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及相关议

案；

（二）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

（三）贵州省财政厅核准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

（四）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五）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且同意新星汉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义

务；

（六）本次交易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通过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

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组后上市公司可能长期无法分红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

－５

，

１４１．５７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全额承继该等累计未弥补亏损。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将面临

由于存在未弥补亏损而长期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和通过公开发行证券的方式进行再融资的风险，提醒投资

者注意。

四、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

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

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在编制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盈利预测是根据已知的资料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所做出的预测，报告所采用的基准和假设是根据相关法规要求而编制。报告所依据的各种假设

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同时意外事件也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尽管盈利预测的各项假设遵

循了谨慎性原则，但如果盈利预测期内出现对公司的盈利状况造成影响的因素，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

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五、主要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民用爆破器材出厂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８

］

２０７９

号），民爆生产企业要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出厂价格以及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流通费率标准，民爆产品的出厂指导价格允许上下

浮动

１５％

。同时，根据《贵州省物价局、省经信委、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民用爆炸物品价格和服务收费的通

知》（黔价费［

２０１０

］

２１０

号），贵州省民爆生产企业的实际销售价格（含在省境内销售的省外企业）应报贵州省物价

局备案。

盘江民爆的主要产品为工业炸药和工业雷管，主要品种包括乳化岩石、乳化煤炭、膨化炸药、混装炸药、瞬发

电雷管、金属毫秒电雷管、导爆管雷管，各系列产品的最高销售价格均为《民用爆破器材产品出厂基准价格目录》

指导价格的

１１５％

。

本次交易后，若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价格水平以及贵州省内民爆行业价格备案制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到

本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

六、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盘江民爆主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硝酸铵。 硝酸铵和其原材料合成氨都是价格波动较大的基础化工原料。

随着硝酸铵价格的持续上涨，民爆企业的生产成本将逐步增加。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果硝酸铵及其原材料

的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煤炭、天然气、电力等基础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也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安全生产风险

盘江民爆的主要产品为工业炸药和工业雷管，是具有危险爆炸属性的特殊产品，在科研、生产、销售、储藏、运

输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从而对盘江民爆的生产经营构成影响，甚至导致本次交易完成

时间延迟或交易失败。

盘江民爆已经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公司领导及员工具备良好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生产线的危险工

序均采用视频、音频电子监视系统，实现了对关键及危险作业工序的全程监控。工序间安装了安全隔离和防护措

施，提高了安全防护水平。基于良好的风险防范意识及措施，盘江民爆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修改盘江民爆公司章程并进一步规范盘江民爆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促使盘江民

爆继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加大安全整改和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力度，提高工艺装备水平，

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并加强安全生产培训，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防止和避免重大安全生产经营事故的发生。

八、环境保护风险

盘江民爆在生产活动中会产生一定量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其中，废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粉尘等；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

ＣＯＤ

、氨氮等；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煤渣等。盘江民爆已经按照国家的相关要

求，配备了与生产相关的脱硫脱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各项排放指标达到了国家现有排放标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国家及地方颁布并实施新的环境保护标准，则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影

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九、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西部地区（包括贵州省）鼓励类产业企业

所得税按

１５％

征收。目前，《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还未公布，但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９

号《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规定，民爆产品中高性能安全型工业炸药属于鼓励类产业。同时，根据贵州省清镇市

地方税务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清地税通［

２０１２

］

９３６

号），经贵州省清镇市地方税务局授权，盘江民爆符合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关税率优惠政策标准，因此，盘江民爆继续享有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

１５％

优惠税率。如

果未来该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取消，盘江民爆将面临净利润减少的风险。

十、整体搬迁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工信部安全生产司下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异

地搬迁改造的批复》（工信安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２

号），同意盘江民爆异地搬迁改造，具体批准内容为：“新址建设内容为：

（一）

２

条

２５

，

０００

吨

／

年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

１

条

１２

，

０００

吨

／

年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二）

１

条

５

，

０００

万发

／

年工业

电雷管生产线，

１

条

２

，

９５０

万发

／

年导爆管雷管生产线，

１

条

５０

万发

／

年电子雷管生产线；（三）

３

，

０００

吨

／

年胶状乳化

现场混装炸药和

４

，

０００

吨

／

年多孔粒状铵油现场混装炸药生产系统。同时，你公司瓮福生产点现场混装胶状乳化

炸药生产能力由

６

，

０００

吨

／

年调整到

３

，

０００

吨

／

年， 多孔粒状铵油现场混装炸药生产能力由

８

，

０００

吨

／

年调整到

４

，

０００

吨

／

年。项目建设周期不超过

２

年，新线建成验收时，销爆拆除老址

３

条工业炸药生产线（共计

５．１

万吨年生产

能力）及

２

条工业雷管生产线（共计

８

，

０００

万发年生产能力）等所有民爆物品生产线，取消该生产点。”

盘江民爆计划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开始新厂区的征地及前期准备工作；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着手新厂区建设，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建成完工并准备整体搬迁，

２０１７

年新厂区正式投产使用。盘江民爆将在新

厂建设完成并达到可生产使用状态后，再行关闭老厂，因此对经营不会造成影响。目前，盘江民爆现厂区处于正

常生产经营中，公司生产运营未发生变化。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搬迁工作尚未启动，因盘江民爆搬迁工作涉及

立项、规划、用地、建设、安全、环境及盘江民爆内部和外部的批准等事项，标的公司整体搬迁工作尚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关注。

除上述风险外，本公司在本预案第七节披露了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在本预案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预案 指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道

博股份

指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

协议

指

道博股份与盘化集团、新星汉宜、瓮福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就本次交易签订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交易方案，即向新星汉宜、瓮福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或有权处置的盘江民爆

２０．５９％

及

７．３１％

的股权，向盘化集

团发行股份和支付

１

亿元现金（来自配套资金）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盘江民爆

７２．１０％

的股权，并向新星汉宜募集不超过

２．１２

亿元的配套资金的行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道博股份向盘化集团、新星汉宜、瓮福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或有权处置的

盘江民爆

８６．３９％

的股权的行为

交易对方 指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盘化集团 指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星汉宜 指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瓮福集团 指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盘江民爆 指 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联合销售 指 贵州联合民爆器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江和包装 指 贵州江和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瓮福分公司 指 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瓮福分公司

恒裕矿业 指 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工信部 指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经信委 指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贵州省工商局 指 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清镇市工商局 指 贵州省清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风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定价基准日 指 道博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

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ＣＯＤ

指

化学需氧量，废水、废水处理厂出水和受污染的水中，能被强氧化剂氧化的物质（一

般为有机物）的氧当量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道博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６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３

日

法定代表人：陈海淳

注册资本：

１０

，

４４４．４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２５１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凤大道特二号当代国际花园

３

栋

Ｃ

座二楼

经营范围：羊绒制品、能源、原材料、冶金电子、纺织、机械、化工及环境工程的研究、开发、销售；其他高新技术

的研究、开发；租赁业、国内商业；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执行）。

二、设立及历次股本变更情况

（一）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道博股份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武体改［

１９９２

］

４４

号文批准，由海南省高科技开发总公

司、三亚市河西城市信用社、海南宏盛实业有限公司三家单位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总股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道博股份以

１９９４

年期末未分配利润按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分红，实施送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经武汉市体改委武体企改字［

１９９６

］

１

号文和武汉证券管理办［

１９９６

］

５２

号文批准，以每股

１．８０

元价格向社会法人募集

３

，

４００

万股，募股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７

，

０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４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

股，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发行

Ａ

股后总股本为

９

，

５００

万股。

（二）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７２

号文批准，道博股份以

１９９９

年末总股本

９

，

５００

万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向全体股东配售

９４４．４０

万股普通股，其中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７５０

万股，向内部职工股股

东配售

１９４．４０

万股。配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为

１０

，

４４４．４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道博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仍为

１０

，

４４４．４０

万股，至

今未发生改变。

三、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股东为新星汉宜，实际控制人为陈小燕，均未发生变化。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２００６

年，本公司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和历史债务，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学生公寓的运营与管理。

２０１１

年，随着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完毕，为有效应对

主业萎缩，开拓新业务，分散经营风险，公司收购了新星汉宜持有的恒裕矿业

８０％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形

成以磷矿石贸易为主，学生公寓的租赁及运营管理、房地产销售服务为辅的上市公司。

五、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道博股份最近三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８３

，

２８０

，

２２７．６８ １６９

，

９０５

，

１２５．８８ ２１０

，

４２９

，

１２８．５２

负债总额

４０

，

８５８

，

１７０．７０ ３４

，

４０４

，

０１４．３０ ８４

，

４５４

，

０８３．２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９

，

８０３

，

１１９．９６ ９

，

１４１

，

１８７．９０ ４

，

１７２

，

９８６．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３２

，

６１８

，

９３７．０２ １２６

，

３５９

，

９２３．６８ １２１

，

８０２

，

０５８．９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７

，

４７４

，

２９６．４２ ６５

，

５８５

，

１７３．７２ ４８

，

００６

，

５９４．３９

利润总额

８

，

１８０

，

５８３．８７ １５

，

６３８

，

６６４．４３ ９

，

８２７

，

６３３．９７

净利润

５

，

７８４

，

４２５．４０ １２

，

９５４

，

６６６．２８ ８

，

９１８

，

９６９．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

，

１２２

，

４９３．３４ １１

，

９８６

，

４６４．７８ ９

，

２３９

，

２２４．２３

注释：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新星汉宜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９．３９％

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陈小燕通过新星汉宜控

股本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如下图：

新星汉宜的基本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新星汉宜基本情况”。

陈小燕，女，中国国籍，最近五年就职于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二）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

，

２５２

，

４５４ １９．３９％

武汉市夏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７９

，

５０７ １１．６６％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３９６

，

６０８ ６．１２％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４．９９％

北京万里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８

，

７５０ １．３２％

北京市金属文教用品厂

１

，

３４６

，

４１７ １．２９％

钟耀江

８３４

，

９７９ ０．８０％

付东

７７７

，

４１１ ０．７４％

王超杰

６８２

，

７６０ ０．６５％

钟健潮

６４１

，

２６１ ０．６１％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新星汉宜、盘化集团及瓮福集团，上述三家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新星汉宜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洪山区珞珈山路特

１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龚明山

注 册 号：

４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８８８２

注册资本：

５

，

３５７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５

，

３５７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范围：农副产品的批发兼零售；矿产品（不含煤及石油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

品）。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二）历史沿革

新星汉宜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原名称为武汉洪山新星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３５７

万元，其中陈小

燕持股

９５％

，龚明山持股

２．５％

，胡明发持股

２．５％

。主营业务范围为房地产中介服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农

副产品的批发兼零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武汉洪山新星商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由

房地产中介服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农副产品的批发兼零售变更为房地产中介服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

经营），农副产品的批发兼零售；矿产品（不含煤及石油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新星汉宜主营业务范围由房地产中介服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农副产品的批发

兼零售；矿产品（不含煤及石油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品）变更为农副产品的批发兼零售；

矿产品（不含煤及石油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品）。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新星汉宜为一家控股性公司，其本身无具体业务。新星汉宜除控股道博股份及参股盘江民爆外，主要控股湖

北恒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长青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从事磷矿石开采的矿业公司。

（四）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新星汉宜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３８

，

４９０

，

９５８．８１ ４２４

，

９１０

，

９７５．９０ ３４９

，

２４３

，

５６７．４８

负债总额

６７４

，

６３６

，

６９６．２０ ２６７

，

３５１

，

２６９．８９ ２０４

，

６６６

，

３０１．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３４

，

４６８

，

６６３．７１ ３５

，

０６５

，

２７４．２３ ３７

，

７７８

，

５６２．５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９

，

１９０

，

９２８．７０ ６８

，

５１１

，

４９８．６６ ５５

，

３４１

，

０９４．３６

利润总额

６

，

５５５

，

８０８．６６ １８

，

７０８

，

３８２．５１ ６

，

２５１

，

２５５．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净利润

－６

，

０１２

，

５９７．９２ ３

，

６９７

，

７３０．９９ －３

，

４４１

，

１２９．７５

注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五）产权及控制关系

１

、产权结构图及实际控制人介绍

见 “第一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２

、控制的下属企业情况介绍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新星汉宜除控股道博股份及参股盘江民爆外，其下属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１

湖北恒顺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磷矿石开采及销售

８０％

２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长

青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００

磷矿石开采及销售

７０％

二、盘化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清镇市红枫路

注 册 号：

５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１０４０８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法定代表人：林荣进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范围：经营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进行对外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托管经营和资本运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长期

（二）历史沿革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为贵州六七一厂，于

１９６６

年“三线建设”时期在贵州盘县建厂，

１９８５

年更名

为贵州盘江化工厂，

１９９４

年搬迁至清镇市，隶属于贵州省能源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贵州省能源局以黔能源办［

２０１１

］

５６１

号批准，同意盘江化工厂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清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筑

１２

登记内名预核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９８１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同意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贵州盘江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清镇市工商局签发的（清工商）登记内设

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３１

号 《准予设立

／

开业登记通知书》， 同意公司设立， 公司获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１０４０８２

）。根据有关协议、章程的规定，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由全体股东一次

缴足。根据立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上述出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缴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公司将名称由贵州盘江化工有限公司变更为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盘化集团是一家经营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进行对外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托管经营和资本运营的控股型公

司，其下属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民爆物品、工程爆破、武装押运、资金贷款担保、安全技术培训、酒店、煤炭经营及爆

破线和乳化剂的生产经营。

（四）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盘化集团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１４

，

９６６

，

２６２．６７ ５５７

，

７４２

，

７０９．７９ ４６１

，

１０２

，

８６７．５６

负债总额

１６６

，

０６１

，

１８８．１８ １００

，

０８８

，

５７９．００ ７０

，

０３２

，

１６６．８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４６

，

０７７

，

２３７．４９ ２６

，

０４２

，

４１２．８５ ２４

，

８８６

，

１３７．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０２

，

８２７

，

８３７．００ ４３１

，

６１１

，

７１７．９４ ３６６

，

１８４

，

５６３．５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６０

，

８７４

，

４９０．６７ ４０６

，

９６４

，

３９９．４５ ３９４

，

７２２

，

１１０．４７

利润总额

１５４

，

１７６

，

８３９．２３ ９１

，

１０１

，

９０９．８４ １２２

，

４７５

，

７５７．１２

净利润

１３１

，

４０３

，

１９０．２７ ７８

，

７１９

，

３４６．８４ １０４

，

１２３

，

６７０．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１０８

，

２１９

，

８３０．０２ ７７

，

５６３

，

０７１．１０ ９８

，

６５５

，

８５５．３２

注释：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为公司制改制前的数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五）产权及控制关系

１

、产权结构图

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盘化集团控股股东为贵州省能源局。贵州省能源局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

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和《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的实施意见》（黔党发［

２００９

］

７

号）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成立。

３

、控制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盘化集团除控股盘江民爆外，控股及参股的其他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１

贵州开源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２８５

土岩爆破、拆除爆破、大爆破工程；土岩方、基础工程；爆破工程、爆

破器材设计、咨询、服务；非民爆物品类爆破相关器材的经营；危险

货物运输：一类

１

项（雷管、炸药、导爆索）、一类

４

项（导火索）。

９２．９８％

２

贵州盘化安全

技术培训中心

５０

生产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

培训工作，民爆物品类专业知识培训 。

１００％

３

贵州盘江化工

厂多种经营公

司

１

，

０００

经营建材、百货、煤炭、餐饮、住宿

１００％

４

贵州煤炭工业

供销有限责任

公司

１

，

０１８．６

煤炭、基建专用设备及所需原材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机械设备，二、三类机电产品、木制品、工矿配

件、煤炭、仓储，为本系统煤炭企业运销管理服务和所需物资的代

购、代销。非金属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土产日杂、民用五金。

１００％

５

贵州镇东护运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为全省银行系统，银行系统的金融机构以及在黔的外贸银行，证券，

保险，珠宝厂商，生产，经营企业等其他单位提供货币，有价证券，增

值税发票，金银珠宝，贵重物品守护和保管服务押运。

５１％

６

贵州威振护运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金融武装押运服务、守护、上门收款、人力安全防范（门卫、巡逻、守

护）、贵重物品押运、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保安员资格培

训，保安员在岗培训。

５１％

７

贵州省能源担

保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在担保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相关担保业务、非金融性项目投资和投资

管理、融资顾问咨询

２０％

三、瓮福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

５７

号（瓮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浩明

注册资本：

４６２

，

４７６．８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６２

，

４７６．８４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８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主营业务范围：主营：磷矿砂、磷精矿、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重钙、氟化铝、冰晶石、复合肥、磷矿石、磷精矿、

精矿粉、磷化工产品、开采磷矿（仅供分支机构开采销售）；本企业生产、零配件（国家规定的一、二类进口商品除

外），化肥（国家专项除外）、三聚磷酸钠（五钠）、石膏砌块、水泥添加剂、复合肥填充料；铜的销售；承包境外磷矿采

掘、加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兼营）家电；化工产品及磷矿产品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进口、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水泥、玻璃、防水材料、轮胎、橡胶、硫酸、劳保用品、室内装饰装潢、机电设备、五金、交

电、供用电、仓储、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编织袋、塑料制品；房屋租赁；房屋装修材料销售；灰渣、矿

渣的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业务；粮食购销（包括谷物、豆及薯类，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皮

棉经营；金属矿产品及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果品、蔬菜批发、辣椒、番茄酱、贸易经纪与代理、黄磷、合成氨、

二甲醚、无水氟化氢、氢氟酸、纯碱；烧碱、烧碱（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硫酸铵的经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５８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

（二）历史沿革

瓮福集团前身为贵州宏福实业开发有限总公司，其主体贵州省瓮福矿肥基地是国家“八五”、“九五”期间建设

的五大磷肥基地之一。瓮福矿肥基地

１９９０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００

年建成投产。

２００８

年，贵州宏福实业开发有限总公司更名为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８８

亿元人民币。瓮福

集团以其本身为核心组建了包括瓮福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瓮福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瓮福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瓮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瓮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瓮福蓝天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０

余

家控股及参股子公司。

（下转

D6

版）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出席会议董事为

７

人。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本公司拟向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汉宜”）、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盘化集团”）、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瓮福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三家公司合法持有的贵州盘江民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江民爆”）

８６．３９％

股权，同时向新星汉宜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交易金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应的交易金额与配套资金金额之和）

２５％

的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中的

１

亿元用于购买盘化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

剩余

１３．６１％

股权，其余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经公司董事会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具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同意公司本次交易方案。

（一）交易方案

本公司拟向新星汉宜、盘化集团、瓮福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三家公司合法持有的盘江民爆

８６．３９％

股权，同时向

新星汉宜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交易金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金额与配套资金金额之和）

２５％

的配套资

金。配套资金中的

１

亿元用于收购盘化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剩余

１３．６１％

股权，其余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确认的并经贵州省财政厅核准的评估值协商确定。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

步预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７．３５

亿元。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新星汉宜、盘化集团、瓮福集团，新星汉宜、盘化集团、瓮福集团分别以

持有的盘江民爆

２０．５９％

、

５８．４９％

、

７．３１％

股权认购。

２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新星汉宜，新星汉宜以现金全部认购。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四）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资配套资金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资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７１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

息行为的，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六）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的计算方法为：（盘江民爆

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的交易金额

－１

亿元）

／

本次发

行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

／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其中，拟募集配套资金的最大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Ｘ／

（

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金额）

＝２５％

其中：

Ｘ

为募集配套资金的最大金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金额

＝

盘江民爆

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的交易

金额

－１

亿元。

根据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预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大金额，公司本次拟向盘化集团、新星汉宜及瓮福集团共

计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９８１．４１

万股股份。最终发行数量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数量应

相应调整。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的

１

亿元将用于收购盘化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

１３．６１％

股权，其余配套资金将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八）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星汉宜承诺自股权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盘化集团、瓮福

集团承诺自股权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关于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

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九）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十）本次交易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十一）期间损益安排

本次交易的过渡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不包括当日）起至交割日前一个自然月最后一日止的期间。如标

的资产在过渡期期间盈利，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本公司享有；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期间亏损，则产生的亏损

由交易对方承担，交易对方应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十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有效。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四、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新星汉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盘江民爆

２０．５９％

股权，同时向新星汉宜发行

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

２５％

的配套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五、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将于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新星汉宜、盘化集团及瓮福集团，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

新星汉宜。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公司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７．７１

元

在上述定价基准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日期间，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１

亿元）

／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

募集资金金额

／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７．３５

亿元，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即不

超过

２．１２

亿元，按照发行价格

７．７１

元

／

股计算，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１０

，

９８１．４１

万股，其中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数量预计不超过

２

，

７４５．３５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５

、新增股份的交付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的标的资产交割情况的书面报告及其聘请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核验专业意见依法向

主管部门及机构履行报告及信息披露程序后，公司应依据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登记业务规则办理新股份登记至

盘化集团、新星汉宜及瓮福集团股票账户。

６

、期间损益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不包括当日）起至交割完成日为损益归属期间。但在实际计算该等期间损益归属时，

系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不包括当日）起至交割日前一个自然月最后一日止的期间。损益归属期间标的资产实现

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标的资产遭受的损失由交易对方承担。

交易各方同意，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由经各方共同认可、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在标的

资产交割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若标的资产产生亏损，交易对方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个

工作日内予以现金弥补。

７

、职工安排

各方确认，截至交割完成日，与标的公司已经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仍在有效期内）的职工的劳动关

系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继续适用， 且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福利待遇维持不

变，各方同意就确定标的资产价格签署补充协议时对职工安置的具体内容（包括职工名单、福利待遇的具体内容

及标准等）予以确认，于交割完成日由上市公司和新星汉宜、盘化集团对职工最终名单予以确认；

各方确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离退休职工总数为

６６５

人，按照如下方式，安排目标公司的离

退休人员：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 目标公司不再承担上述

６６５

名离休、退休职工的补贴费用的发放义务，该等费用由

乙方承担；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含当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目标公司新增的退休人员，由目标公司承担该等人员的退休

补贴费用；

各方同意就确定标的资产价格签署补充协议时对上述离退休职工安置的具体内容（包括职工名单、福利待

遇的具体内容及标准等）予以确认。

８

、债权债务处置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合同不因本次交易的实施而发生解除、终止、变更等法律后果，

但以下情况除外：截至本协议生效之日的既有债权债务合同中若包含或涉及任何对标的公司或其实际控制的企

业（包括标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或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资金占用、合法权益侵害的，应当于交割日以前予

以实际清理清收，并实现债权或豁免债务。

９

、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协议及本次交易；交易对方根据其各自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其内

部权力机构决议通过；本协议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国有资产转让事宜取得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准；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七、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顺利实施，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

重组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决定并实施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

２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框架内，全

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组相关的具体事宜；

３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协助交易对方办理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事宜；

５

、聘请为本次重组提供服务的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决定和支付其

服务费用，办理公司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申报、审核回复等具体事宜；

６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报文件的

相应修改。

７

、如法律、法规或有关监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等的规定和政

策发生变化，根据新的规定及要求，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８

、在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９

、本次重组完成后，根据实际发行股份的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有关政府审

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１０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办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事项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重组完成后，新星汉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超过

３０％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新星汉宜应向公司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鉴于本次重组前后，新星汉宜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且新星汉宜承诺自股权登

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因此，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新星汉宜免于发出要约。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十、关于暂不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请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武汉道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后，暂不召集公司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

议，待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对上述事项等作出补充

决议，并依法定程序召集公司股东大会及公告股东大会通知，由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逐项进行审议。

本表决结果议案为：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海淳先生、曾磊光先生、李永平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独立董事意见函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汉宜”）、贵州盘

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化集团”）、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瓮福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三家公司合法持有的盘江民爆

８６．３９％

股权，同时向新星汉宜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交易金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应的交易金额与配套资金金额之和）

２５％

的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中的

１

亿元用于购买盘化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

剩余

１３．６１％

股权，其余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有关文件，与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现就本次交易的

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备可操作性。

２

、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

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

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４

、通过本次交易的实施，本公司注入新的业务资产，盈利能力得到增强，资产质量也得到提高。本次交易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

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

、本次交易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独立董事签字：

伍新木 张志宏 肖永平

2013

年

1

月

29

日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本公司对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提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在现阶段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材料或口头的陈

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

符的；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

有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需要本公司继续提供相关文件及相关信息时，本公司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

仍然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若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愿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本公司对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提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在现阶段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材料或口头的陈

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

符的；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

有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需要本公司继续提供相关文件及相关信息时，本公司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

仍然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若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愿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本公司对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提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在现阶段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材料或口头的陈

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

符的；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

有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需要本公司继续提供相关文件及相关信息时，本公司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

仍然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若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愿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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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

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龚明山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龚明山先生回避表决。

三、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龚明山先生回避表决。

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并认为：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

构和产业布局。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将产

生积极的影响。

３

、为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本公司与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涉及的关联交易事

项公开、公平、合理，该等关联交易将以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作为交易价格

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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